附件1
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

医用耗材、试剂集中配送项目调研报名登记表

	报名公司
	（加盖企业公章）

	联系方式
	

	其他附件

（可另附页）
	1.公司营业执照；

2.报名人应具备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，报名人经营类别至少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、第二类医疗器械、第三类医疗器械，相关许可证书均在有效期内；
3.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委托缴纳社保证明（半年以上）；

4.提供“资产负债表”和“企业利润表”。
5.《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医用耗材、试剂集中配送项目市场调研表》
6.参与本项目的报名人提供《项目规划书》（格式自拟）
7.在其他医院已经执行的项目书副本。

8.具有本项目所必须的软件、硬件等能力;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。
9.参加调研活动前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;

10.本次市场调研递交截止之日前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，且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(包括中央和各地方财政部门作出的处罚，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)，不得参与本项目调研（需提供信用查询截图）;
11.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，能够承担项目前期运作及可能出现的资金压力。



